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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于2022年2月27日10时起至2022年2月28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椒渔运88329”船，船籍港：
椒江；船舶种类：捕捞辅助船; 生产方式：收鲜船；总长：
37.0米；船长：32.2米；型宽：6.40米；型深：3.10米；总吨位：
200；净吨位：112；建造完工日期：2000年02月17日；船舶
建造地/建造厂：浙江省台州市/台州市路桥繁兴船舶修造
厂。现停泊于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洞港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六
十日内向本院台州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

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庭，台州市椒江区天和
路95号天和大厦15楼。
承办法官：0576- 88556232（陈）
债权登记：0576-88685877（周）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1月26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2年2月27日10时起至2022年2月28日10时
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震远渔810”船；船籍港：舟山；船舶种类：
专业远洋渔船；总吨位：297；净吨位：113；船长：42.25米；
型宽：7.60米；型深：3.90米；航区：A1+A2。造船地点及建
造厂：浙江宁波/ 宁波建业船业有限公司；建造完工日期：
2012年12月28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临城新
区舟山远洋渔业有限公司码头锚地。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
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 2323219（房）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1月26日

拍卖公告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2年2月27日10时起至2022年2月28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
(1)“振方1”船；船籍港：广东湛江；船舶类型：远洋灯

光围网渔船；船长：44.63米；船宽：8.50米；型深：3.80米；总
吨位：436；净吨：130；建成日期：2019 年 01 月 07 日；制造
地：浙江台州。现停泊于台州温岭松门龙门港。

(2)“振方2”船；船籍港：广东湛江；船舶类型：远洋灯
光围网渔船；船长：44.63米；船宽：8.50米；型深：3.80米；总
吨位：436；净吨：130；建成日期：2019 年 01 月 07 日；制造
地：浙江台州。现停泊于台州路桥金清港。

(3)“振方3”船；船籍港：广东湛江；船舶类型：远洋灯
光围网渔船；船长：44.63米；船宽：8.50米；型深：3.80米；总
吨位：436；净吨：130；建成日期：2019 年 01 月 07 日；制造
地：浙江台州。现停泊于台州路桥金清港。

(4)“振方4”船；船籍港：广东湛江；船舶类型：远洋灯
光围网渔船；船长：44.63米；船宽：8.50米；型深：3.80米；总
吨位：436；净吨：130；建成日期：2019 年 01 月 07 日；制造
地：浙江台州。现停泊于台州温岭松门龙门港。

(5)“振方5”船；船籍港：广东湛江；船舶类型：远洋灯

光围网渔船；船长：44.63米；船宽：8.50米；型深：3.80米；总
吨位：436；净吨：130；建成日期：2019 年 01 月 07 日；制造
地：浙江台州。现停泊于台州温岭松门龙门港。

(6)“振方6”船；船籍港：广东湛江；船舶类型：远洋灯
光围网渔船；船长：44.63米；船宽：8.50米；型深：3.80米；总
吨位：436；净吨：130；建成日期：2019 年 01 月 07 日；制造
地：浙江台州。现停泊于台州温岭松门龙门港。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台州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
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庭，台州市椒江区天

和路95 号
天和大厦15 楼。
债权登记：0576-88685877（周）
承办法官：0576-88556232（陈）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1月26日

本院将于2022年2月28日10时起至2022年3月1日10时
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象渔31024”船；船籍港：象山；船
舶种类：国内捕捞船；总吨位：126；净吨位：44；总长：34.20米；船
长：30.40米；型宽：6.00米；型深：2.85米；建造完工日期：1996年
09月05日；船舶制造厂：台州金清港。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宁
波市象山县石浦镇东门船厂坞台。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六

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
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151（罗）
债权登记：0574-89285073（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1月26日

拍卖公告

德清县武康法律服务所（执业证号33330000093373171W）
经本所所务会议决定，即日起解散德清县武康法律服务
所，并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相关债权人自接到本单
位通知三十日内，未接到本通知的在公告发布之日四十
五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地址为德清县武康街
道营盘小区 21 幢 202 室，电话 0572—8068416）。逾期不
提出视为放弃。

德清县武康法律服务所（执业证号33330000093373171W）
经全体合伙人会议决定停办，现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请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本所清算组
申报债权，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

特此公告。
德清县武康法律服务所

2022年1月26日

德清县武康法律服务所注销公告

催收公告
浙江黄岩纱管二厂：贵方为台州市椒江永精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在我行的借款100万元提供连带担保责任，借
款合同为2015年自营字0667号，保证合同为2015年自营

保字0030号。由于借款人未能归还，截止2022年1月20
日，上述合同项下累计拖欠我行贷款利息 198274.41 元。
请贵方收到本催收公告后立即代为偿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2022年1月26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浙江龙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2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
至2021年12月31日，该债权资产包总额为人民币66,032.90万元，其中本金59,318.84万元（根据破产管理人认定金额
确定）。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位于杭州市滨江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
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
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王喆,陈思源,杨建超
联系电话：0571-85779236,0571-85775903,0571-85774670
电子邮件：wangzhe3@cinda.com.cn,chensiyuan@cinda.com.cn,yangjianchao@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2022年1月26日

浙江龙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杭州中海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12月
31日，该债权总额为7,683.20万元,本金为2,933.59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该债权由杭州世帛时尚家
纺有限公司、浙江宁野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浙江奥兰特家纺有限公司、邵国民、王莉丽、俞炳法、俞中伟提供担保。该
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
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571-89703144
电子邮件：chenjianing1@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2022年1月26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杭州中海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法院公告
2022年1月26日

(2021)浙0108民初5139号
杭州嘉玥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仙

境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嘉玥科技有
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3月15日
9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5734号

徐海峰：本院受理原告高尔明与被告徐海峰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讼请求：被告返还借款
250000元，并支付利息40000元，合计290000元。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你方
的答辩期和举证期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17日13时45分在本院义
蓬法庭第三法庭由审判员林晖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3号

李小红：本院已经受理原告兰金台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不居住在户籍所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
和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副
本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和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
月30日9时10分在桐庐县人民法院横村第二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并依法裁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00号

方雯(女，1992年12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
浙江省桐庐县城南街道迎春南路迎春小区3幢3单元
405室)：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桐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被告方雯、杨大龙、朱莉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
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应诉
材料。原告诉请：1.被告方雯立即归还所欠原告借款本
金100000元及利息34674.46元（利息从2018年6月21
日起算至2021年8月31日止），自2021年9月1日起利
息按合同约定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被告方雯承担
公告费650元;3.被告杨大龙、朱莉雯对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4.被告方雯、杨大龙、朱莉雯承担本案诉讼
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31日上午9时在本院
富春江科技城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08号

候冬莲：本院受理原告龙定群与被告候冬莲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15日下午13：30在宁波市
鄞州区人民法院东钱湖法庭2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73号

褚礼章（公民身份证号码：5129221954****
7155）：本院受理原告郝练习与被告褚礼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
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支付劳务费92110
元并按LPR计算从起诉之日至实际履行还款日止的
利息；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15日13时
40分在本院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7934号

慧超电子商务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山海天针织有限公司与被告慧超电子商务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
令被告支付货款4万元并以此为基数按1.5倍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从2020年3月19日起暂至2021年10月18日止的
利息3681元；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15日8
时40分在本院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64号

沈耀明（公民身份证号码：3209221987****
7332）：本院受理原告程迪祥与被告沈耀明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
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偿还借款13万元
并以此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
息；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15日9时
10分在本院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4182号

王民镇：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逸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与被告王民镇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强化强制执行措
施的若干意见（试行）》、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案件廉政监督
卡、司法公正码等材料。原告诉请：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赔偿款170000元及逾期利息损失5454元（以实际欠款
为基数，自2020年12月1日起按照2020年11月20日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1年期报价利
率3.85%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暂计算至2021年9月
31日）、保全费，合计175454元。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
戴盈盈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2年3月15日
14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670号

宋扬：本院受理原告宋扬与被告邵瑞瑞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
意见（试行）》、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案件
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码。原告诉请：1.被告邵瑞
瑞归还原告宋扬欠款4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
魏爱军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2年3月
30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05号

李玉贵、李军、李小军: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鸿得利
罗纹纺织品店诉被告李玉贵、李军、李小军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诉讼文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开庭传票及（2022）浙0282民初605号民事裁定
书。原告诉请：1.三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35091.20
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
关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3月14日上午8时45分在慈
溪市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17号

冯春虾、冯志平: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读书郎服装厂
诉被告冯春虾、冯志平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
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2022）浙0282民初617号民
事裁定书。原告诉请：1.两被告支付货款89916元；，并
赔偿原告自起诉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89916元为基
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
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3月14日上
午9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29号

何玉航：本院受理原告孙成成与被告何玉航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281民初429号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
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归
还借款6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720元（现暂定自2019
年11月22号起至2021年11月22日，按照逾期还款年
利率6%计算）；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3
月14日8时40分在本院泗门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执清1号

本院根据祝宇超的申请于2022年1月14日裁定受
理祝宇超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指定浙江安瑞律
师事务所为管理人。祝宇超的债权人应自2022年3
月14日前，向祝宇超管理人浙江安瑞律师事务所(联
系人:薛伊凡，联系电话:13506627820，联系地址:瑞安
市安阳街道宏瑞大厦5幢3楼)申报债权。本院已作出
限制消费令，限制祝宇超从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
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
定的高消费行为。

本院定于2022年3月22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八
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5379号

张贇：本院受理原告鲍文君与被告陈荣峰、张贇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陈荣峰、张贇立
即支付欠款2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未付本金为基
数，自2021年6月30日起按照LPR暂算至2021年10

月30日）；3.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上述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
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不举证
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
由审判员何勇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审理，定于2022
年3月14日9点00分在灵峰法庭第一审判庭(安吉县
天荒坪北路501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
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2破76号

本院根据贾后兵的申请，于2022年1月11日裁定
受理浙江浩琳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浙江
天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商城天马律
师事务所为浙江浩琳实业有限公司的联合管理人。
浙江浩琳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
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
日内向管理人或者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财产状
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
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
料。未在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将依法追究相应的
法律责任。

浙江浩琳实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2年3
月2日前向新江浩琳实业有限公司的管理人申报债
权。管理人接受申报的地点及电话为:义乌市万达
SOHO.B座32层浙江商城天马律师事务所，联系
人:余进，18457976999。债权人须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间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浙江浩琳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浙江浩琳实业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3月16日上午9时通过互联网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方式，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的指派函。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5339号

浙江浦江力霸皇自行车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
西维美亚轮胎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浦江力霸皇自行车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726民初5339号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十五日内和三十日内。本案由陈明政担任审判长，人
民陪审员蒋约苟、黄龙（后补人民陪审员于益君、黄倩，
如遇前序人民陪审员因事不能出庭的,由后序人民陪审
员参加庭审。）组成合议庭，定于2022年4月1日9:00
在本院仙华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